
破解中心城区治理难题
打通短租管理“痛点堵点”

一流城市需要一流管理。为了解决超大城市日益突出的短期租

赁问题，黄浦区城管执法局以开新局、促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为出

发点，牵头起草《黄浦区居住房屋短期租赁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规范黄浦短期租赁行为，全力

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一、背景缘由

黄浦是上海的“心脏、名片、窗口”，其繁华的金融商圈、丰富

的旅游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无一不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驻足打

卡。近年来，本市中心城区房屋短期租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方

面，满足了不同群体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为游客提供深度体验和全

方位便利。另一方面，短期租赁丰富了房屋租赁方式，盘活了闲置

房屋资源，增加了出租方家庭收入。

事实上，短期租赁形成了城市的另一种“烟火气”，丰富了上海

租赁房屋的业态、助推区域文化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市在更新改

造的同时保存城市记忆、传承海派文化。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短

期租赁也存在管理标准不清晰、各方权责未明确、难点隐患未解决

等问题。同时，本市尚未对居住房屋短期租赁形成统一的、具有针

对性的政策。为了规范行业发展，黄浦区城管执法局结合近几年的

工作实践牵头起草《管理办法（试行）》，对居住房屋短期租赁行为

进行了规范、鼓励和支持，同时帮助其形成行业标准、行业自律，

引导居住房屋短期租赁行为合规、健康、有序发展。

二、基本做法

2020 年，黄浦区城管执法局会同区法制部门、区法学会等组成

联合调研组，先后赴田子坊、福州大厦、NICE民宿等单位开展专题



调研，研究房屋短期租赁过程中的实际问题。2020 年 8 月，区城管

执法局邀请市司法局、市消防局、市文化旅游局、华东政法大学教

授、黄浦区公安局、田子坊管委会、业务公司等相关专家及管理者

召开专家咨询会，就有关问题进行专题论证。

同时，调研组采取开放积极、兼容并蓄的态度，通过广纳民意、

宣传引导寻求共识。2020 年 9 月，区城管执法局就《管理办法（试

行）》向相关职能部门、辖区内各街道进行书面征求意见。2021 年 5

月，区城管执法局、区法学会就《管理办法（试行）》召开市民、企

业座谈会，广泛听取社会对短期租赁管理的意见建议。区府办、相

关企业集团、房产中介代表、短期租赁经营者代表、物业管理企业

代表、居民代表及短期租赁互联网平台公司代表参加座谈会，并围

绕短期租赁房屋的消防治安要求、卫生安全管理、登记备案审核、

违法行为发现机制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专题调研的过程既是一次凝聚共识、集思广益的过程，同时也

是对房屋短期租赁管理办法宣传普及和教育的过程，为黄浦区房屋

短期租赁的各项管理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民意基础。在此基础上，调

研组吸取了包括市民群众、业内人士、法学专家各方意见，进一步

修改完善了《管理办法（试行）》。

三、主要成效

（一）从法治层面明确了居住房屋短期租赁的定义。厘清居住

房屋短期租赁行为的边界，是规范行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对此，黄浦区城管执法局仔细研究《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上海市

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从三方面对居住房屋短期租赁行为作出规定：一是明确定性，

即居住房屋短期租赁是指“出租人将居住房屋交付承租人及同住人

居住使用，连续租赁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的行为”。二是界定出租人，

居住房屋的所有权人、公有居住住房转租人和受委托的专业代理经



租机构均可成为出租人。三是明确禁止行为，违法建筑、危险房屋

等房屋不得用于出租。

（二）从制度层面创新了居住房屋短期租赁的登记。为了防范

治安管理风险，便利出租人进行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探

索制度创新。一是出租人应当在发布短期租赁居住房屋信息前，需

向房屋所在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登记备案；二是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收到前款规定的材料后，应当予以登记备案，出具备案回

执，并与区和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实时共享相关信息。区

城管执法局结合短期租赁实际情况，制作了《上海市黄浦区居住房

屋短期租赁信息登记备案表》《双向告知书》等文书模板供备案部门

参考，大大增强了备案制度的可操作性。

（三）从权责层面保障了居住房屋短期租赁的管控。居住房屋

短期租赁具有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特点，为保障市民游客治安、

消防、卫生等方面的安全需求，《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各职能单

位应当注重市民居住房屋短期租赁的投诉情况，及时受理和妥善处

理出租人员、承租人员和相邻业主的投诉；区公安、城管、市场监

管等部门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应当根据各自职责依法及时处

理市民投诉。

四、推广价值

（一）以为民为出发点，建立短租管理机制。近年来，短租作

为新业态蓬勃发展，然而本市却缺乏一部专门关于房屋短期租赁的

管理规定。区城管执法局以保护市民群众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探索房屋短期租赁的管理机制。区城

管执法局以审慎包容的态度，在规范房屋短期租赁行为的同时，优

化人居环境和营商环境，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以联动为连接点，建立发现处置机制。在“一网统管”“一

网通办”的新模式下，通过区城运中心发现派单，街道办事处及时



牵头，执法人员查处反馈，形成管执联动，高效处置的工作闭环。

建立行政执法案件移交、互联网平台经营者报告等多维度发现处置

机制，并依据《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积极探索职能部门联动管

理、出租人自律共治等居住房屋短期租赁违规行为发现处置机制。

（三）以征信为切入点，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管理办法（试行）》

明确了纳入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失信信息范围，并要求相关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个人和单位的失

信信息条件纳入征信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失信行为人的违法成本，

《管理办法（试行）》以此为切入点，建立起居住房屋短期租赁长效

管理机制。


